2025年省级现代农业发展补助专项（智慧农场政策）
项目储备要求
一、支持对象
开展农业生产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的经营组织。
二、支持内容
(一)建设稻麦周年生产“无人化农场”1个，核心区单季作业面积500亩以上，实现稻麦生产无人化驾驶、精准化作业、信息化监测、智能化管控，并进行挂牌标示。
(二)建设农田信息感知、农场视频监控及相关网络基础设施设备，配置覆盖稻麦生产耕整地、种植、植保、收获、烘干等环节智能农机装备不少于7台(套)。
(三)建立并使用“无人化”农场管理系统平台，确保智能农机定位导航及监测终端和农场感知信息数据有效接入系统平台并与“苏农云”联网，实现农田信息感知实时化、稻麦生产全程无人化作业、农场生产态势可视化。
(四)农场建成后每季实际开展稻麦生产全程无人化作业面积不少于500亩，形成在全省具有引领作用的稻麦周年生产“无人化”农场建设方案，制定“无人化”农机作业技术规范，开展稻麦轮作“无人化农场”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五)智能农机装备、信息监测设备、平台系统和网络运维保持正常运行，数据存储和传输符合安全规定，农场建成后自身应有专职操作管理和运维保障人员至少1名。
三、补助标准
每个项目补助200万元。
四、储备要求
项目建设期2年，项目建设主体应具备适宜智能农机进出作业通行便利的“宜机化”设施，必要的供电、物联网等信息化设施设备，具有一定数量的农机农艺技术人员力量，能保证名生产环节农艺与农机的技术集成与有效配套。
联系电话:84997571，储备项目上报截止时间3月27日
